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3), 1173-1178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67    

文章引用: 马银骏. 对离婚冷静期条款的思考与完善[J]. 法学, 2023, 11(3): 1173-1178.  
DOI: 10.12677/ojls.2023.113167 

 
 

对离婚冷静期条款的思考与完善 

马银骏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3年3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17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22日 

 
 

 
摘  要 

离婚冷静期制度是一种设置在原有的离婚程序上的前置程序，有助于避免或者减少情绪冲动引发的轻率

离婚。离婚冷静期条款中存在缺乏对离婚冷静期例外情形的规定、对夫妻权利义务关系规定不明确等问

题。域外设置离婚冷静期的例外情形、区分离婚冷静期的非常规化情形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离婚冷静期

条款中应增加离婚冷静期的例外规定、明确离婚冷静期内夫妻权利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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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vorce calm period system is a pre-procedure set on the original divorce procedure, which 
helps to avoid or reduce the reckless divorce caused by emotional impulse. There are some prob-
lems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oling-off period of divorce, such as the lack of provisions on excep-
tions to the cooling-off period of divorce, and the unclear provi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couple. The exceptions to the setting of the cooling-off period of 
divorce and the unconventional circumstances to distinguish the cooling-off period of divorce out-
side the country are worthy of our reference. China should add the exception of the cooling-off pe-
riod of divorce to the cooling-off period of divorce, and clarify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couple during the cooling-off period of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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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登记离婚程序过于简便、人们对婚姻观念的转变等原因，我国的离婚案件呈现出登记

离婚数量增加以及轻率离婚现象频发等特征。而轻率离婚行为会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损害未成年子

女的利益，对当代年轻人的婚恋观产生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于 1077 条确立了离婚冷静期制度。该制度旨在减少轻率离婚，确保离婚案件中家庭成员的

利益以及稳定社会秩序。但通过分析离婚冷静期的立法条文，并对离婚冷静期实施的具体案例与调查数

据进行评估，发现离婚冷静期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离婚冷静期的适用没有排除例外情形，

未明确离婚冷静期内夫妻的权利义务关系，离婚冷静期的期间设置不合理，社会认同度不高以及配套措

施不健全。文章基于离婚冷静期条款中存在的问题，从规范与实践方面提供多种建议，以期推动离婚冷

静期条款的完善。 

2. 离婚冷静期的概念及特征 

2.1. 离婚冷静期的概念 

“冷静期”并非婚姻家庭法首创的制度，当然更不是《民法典》首创的制度。纵观世界各国，冠以

离婚冷静期或相近概念的制度早已存在[1]。即使在我国，“离婚冷静期”也并非《民法典》所首创，《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即以“审查期”的形式为离婚当事人设定了不超过一个月的审查期限

[2]。离婚冷静期是指夫妻双方在准备离婚时，政府强制要求双方暂时分开考虑清楚后再行决定[3]，也是

一种设置在原有的离婚程序上的前置程序，通过延长离婚进程，给夫妻双方提供时机缓和情绪、修复关

系以达到消解矛盾或者重归于好的效果。“离婚冷静期”作为一种非官方称呼，我国于 2012 年以家事审

判改革为目的在各地法院试点适用“诉讼离婚冷静期”，规定审判人员有权根据具体情况为诉讼离婚夫

妇设置一到三个月的冷静期，期间不允许诉讼离婚，由于效果反馈较好，该制度被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

案吸纳，并于 2021 年作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1077 条正式确立下来，从制度本质上看，离婚冷静期制

度是通过规定一段时间禁止离婚来暂缓登记离婚办理流程，为当事人提供情绪冷静的空间与时机，对婚

姻状况进行理性思考，避免或者减少情绪冲动引发的轻率离婚。 

2.2. 离婚冷静期的特征 

首先，离婚冷静期是针对协议离婚而言的。离婚冷静期制度与协议离婚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

要表现在：1) 离婚冷静期制度是针对协议离婚而言的，对于诉讼离婚则不适用离婚冷静期的限制。2) 离
婚冷静期是针对有一方不同意离婚而言的，而协议离婚是双方自愿的，不需要有任何一方同意就可以办

理。3) 离婚冷静期是针对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手续之后才产生的，而协议离婚证属于生效法律文书。

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因为感情破裂而协议离婚的情形有很多，比如一方出轨，而另一方不同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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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以选择诉讼离婚的方式解除婚姻关系。而诉讼离婚时，需要当事人双方均同意才能通过法院判决

的方式解除婚姻关系。 
其次，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夫妻双方一时冲突，草率离婚，进而确保家庭的完整，促

进社会的和谐。设置离婚冷静期，不仅可以使有过错的一方不愿离婚、轻率离婚，也有利于双方冷静地

思考如何正确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轻言离婚等不良现象的发生。结婚需要两个人进行理性判

断，而不是一方就可以做出决定，离婚冷静期的设立从法律上保证了婚姻关系的稳定，减少了轻率离婚

现象的发生。 
最后，离婚冷静期制度是针对双方当事人自愿解除婚姻关系，而不是强制解除。离婚冷静期制度设

立的目的是在尊重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通过设置一定的期限，帮助双方当事人对离婚问题重

新进行审慎的思考和斟酌，促使双方当事人慎重考虑婚姻关系的解除问题。但是，如果在一定期限内，

如果双方当事人仍然不同意离婚，则不能通过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置强制双方当事人进行离婚登记，而

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解除婚姻关系。实践中，大多数离婚案件的矛盾并不是因为家庭生活琐事导

致的婚姻危机和破裂。如果在一定期限内仍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则应当允许婚姻当事人在一定时间后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并在此期间继续保持婚姻关系。 

3. 离婚冷静期条文中存在的问题 

回顾离婚冷静期出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

机制改革的意见》。此后，民法典草案、一审稿及征求意见稿均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纳入立法规定。

在《民法典》二审稿、三审稿中对离婚冷静期的期间做出了修改，将离婚冷静期的期间设置为 30 天。到

2020 年 5 月通过的《民法典》第 1077 条中正式规定了 30 天的离婚冷静期，标志着离婚冷静期制度在我

国的正式确立。如前所述，离婚冷静期制度是立法者为限制登记离婚中过度的离婚自由，对离婚案件中

涉及的自由、秩序以及正义等价值进行综合利益衡量之后制定的法律条文。但在实践中，如果僵化地适

用离婚冷静期可能会增加当事人的离婚成本，甚至会出现因为家暴行为而使受害者的生命健康权遭受侵

害的现象。笔者仔细研究了离婚冷静期条文的规定，并且通过收集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之后的效果反馈，

发现了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民法典》关于离婚冷静的规定分为两款，第一款明确了当事人在离婚冷静期内撤回离婚申请的权

利。“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

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该条文中“撤回”的意义与合同法中的邀约和承诺的“撤回”相同，30 天的期

限是除斥期间。即从当事人申请登记离婚之日开始计算，一般不发生中止、中断或延长，此期间经过后

之后，撤回权消灭[4]。 
第二款对当事人视为撤回离婚申请的情形进行了规定。具体为“规定期间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

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该条文的规定过于单一，

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表现为几个方面。 

3.1. 缺乏对离婚冷静期例外情形的规定 

《民法典》中规定的“离婚冷静期”制度，意图维护家庭稳定，缓和“情感自由论”的不良后果，

防止家庭被肢解，这样的用意自然是好的[5]。但是倘若不考虑离婚及其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对离婚冷静

期强制采取硬性的规定会带来诸多违背离婚冷静期立法目的的消极影响。首先，离婚冷静期未排除家暴

行为。当离婚当事人出现家暴行为时，离婚冷静期会增加受害者的被害风险，甚至会产生危及受害者生

命健康权的不良后果。其次，离婚冷静期未排除如果夫妻一方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离婚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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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没有排除。如果吸毒、赌博等恶劣行为一直存在于夫妻一方的，夫妻双方可能会因冷静期期间的存在

无法离婚，进而继续忍受对方的恶劣行为。如果离婚夫妻一方在婚前是因受胁迫、受欺诈、被另一方隐

瞒重大疾病未告知而结婚的，但已经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等情形，应当排除离婚冷静期的适用，否则有

违公平理念。当离婚当事人出现转移、隐匿、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不应适用离婚冷静期，否则会

加剧受害方遭受财产损害的风险。当一方当事人存在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或存在欺诈、胁迫滥用离婚

撤回权的情况下仍然适用离婚冷静则有违公平原则。最后，该立法规范也未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事由无

法在 30 天离婚冷静期之后办理离婚申请的情形做出规定。总而言之，在双方或者一方被限制人身自由、

患有重大疾病、灾情等，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的情况下，当事人需要重新申请离

婚，并且还需经过 30 天的冷静期。这时便会增加离婚的难度，给离婚当事人带来不便。总之，当面对以

上的特殊情形时，应当排除适用离婚冷静期，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立法的目的。 

3.2. 对夫妻权利义务关系规定不明确 

在 30 天的离婚冷静期间内，条文对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离婚申请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否

发生变化未有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对离婚冷静期期间内夫妻财产的处理和家事代理权进行限制，否则

可能会产生侵犯财产权益的情况。此外，夫妻双方在冷静期内的人身权利义务也可以适当调整，不应和

正常夫妻关系间的人身关系一样。虽然离婚冷静期过后，夫妻可以选择办理离婚证确认离婚，也可以不

去办理离婚证，继续维持夫妻关系。但是，规范离婚冷静期内夫妻间权利义务关系可避免这段期间内申

请离婚的当事人产生新的冲突。 

4. 域外离婚冷静期制度经验的借鉴 

4.1. 设置离婚冷静期的例外情形 

如果申请离婚的当事人一方出现或存在家暴行为，那么可能会危及另一方的生命健康权，离婚冷静

期增加了受害者处于不利境地的风险。不同的国家为避免离婚冷静期内的家暴行为，对冷静期的适用进

行了专门的规定。韩国对出现家庭暴力或者当事人可能面临痛苦情形时，规定家事法官可以根据实际情

形适当变更或减少熟虑期。在英国，一旦一方在离婚反省期内仍然实施家庭暴力，法院可以发布禁止侵

扰令。此外，为了进一步发挥禁止侵扰令的效力，英国还规定如果离婚当事人出现家暴或其他行为不得

适用离婚反省期和调解制度。美国纽约州规定离婚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虐待、精神病威胁的情况时，

可以不受等待期的限制，受害方当事人可选择立即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上述韩国离婚熟虑期、英国离

婚反省期以及美国等待期对家暴等情形适用的例外规定体现了保护离婚案件中弱势者权益的倾向，以使

离婚案件中的弱势者在离婚冷静期内尽量避免遭受身体或精神上的侵害。 

4.2. 区分离婚冷静期的非常规化情形 

对于一些非常规化的离婚情形，比如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况，应该分情况弹性适用离婚冷静期期间。

比如，在韩国，当离婚当事人有未成年子女时，可适用 3 个月熟虑期，而对于没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形便

可选择适用 1 个月的熟虑期。1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针对双方在本地登记结婚且在本地居住，对财产问题协

商一致，且无共同抚养子女的夫妻，最短可在 10 日内办理离婚，并且有子女的夫妻一方不可单独申请离

婚，必须协商一致且经过冷静期期间[6]。法国对申请离婚的婚龄进行了限制，只有婚龄超过 6 个月的夫

 

 

1韩国民法典》第 836 条规定，“1. 申请协议离婚的，需要接受家庭法院提供的离婚指导，家庭法院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劝导当事人

接受具有商谈知识或经验的专业人士的商谈。2. 已向家庭法院申请确认离婚意思的，自接受第一款的介绍之日起，经过下列两项

规定的期间后，即可收到离婚意思确认。(1) 有需要抚养的子女(怀孕)的，三个月：(2) 无第一项规定的，一个月。3. 因家庭暴力

会对当事人一方造成无法忍受的苦痛等事由而必须要离婚的，家庭法院可以缩短或免除第二款规定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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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才能相互申请两愿离婚。2限制婚龄较短的夫妻的离婚权利，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离婚率。此规定目的

在于给予夫妻更长的相处时间，有助于减少闪婚闪离的情况。因此，在离婚冷静期期间的长短设置方面，

我国可根据夫妻婚龄的长短规定有一定弹度适用的离婚冷静期期间。此外，还可以参照双方婚龄以及有

无未成年子女弹性设置离婚冷静期期间可以较好的减少草率离婚，又能最大程度上保护子女的利益。 

5. 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完善 

5.1. 离婚冷静期的例外规定 

离婚冷静期的目的在于减少冲动型离婚，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定，但是对于一些例外的情形，出于保

护当事人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的目的，应该予以排除适应。如前所述，排除离婚冷静期的适

用情形也即离婚冷静期条款的例外规定。详而言之，当出现以下七种情形，笔者认为，应当排除离婚冷

静期的适用。第一，由于离婚申请当事人存在对一方施暴、虐待、遗弃或与他人同居、重婚、买卖包办

婚姻等行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情况，离婚冷静期的存在会增加另一方受到伤害的时间。第二，当事人一

方出现转移、隐匿、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受害者可能因为冷静期的限制加剧财产损失。第三，

当事人存在吸毒、赌博等行为屡教不改。基于一方的过错行为，无需适用离婚冷静期。第四，当事人存

在结婚后患有不能结婚的疾病，丧失性生活的婚姻，或者受胁迫、受欺诈、隐瞒重大疾病未告知而结婚

的，但已经超过法定撤销期间等情形的，离婚冷静期的适用可能会破坏社会的风序良俗。第五，当事人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或存在欺诈、胁迫滥用撤回权的情况下，冷静期的存在会严重危害另一方当事人的权

益。第六，当事人具有不可抗拒事由的情况。例如，在双方或者一方被限制人身自由、患有重大疾病、

灾情等情况下，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到婚姻登记机关的，离婚冷静期适用不具备合理性。第七，如果夫妻

双方分居时间超过两年，当事人必定是经过认真思考，在理智状态下的决定离婚。此时，离婚冷静期并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增加了离婚的成本，对当事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综上，如果对所有情况不加以辨别统一适用，那么离婚冷静期可能会变成矛盾加剧期，为恶意一方侵

犯另一方的人身和财产行为提供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些例外的情况，应当排除离婚冷静期的适用。 

5.2. 明确离婚冷静期内夫妻权利义务关系 

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在离婚冷静期内并未解除，在法律上双方仍然是夫妻，双方仍然要履行夫妻关

系的权利义务，子女抚养关系不变，同时相互关爱与不得侵害对方人身权利、相互尊重而不得转移毁损

共同财产，以及不得拒绝履行其他家庭义务等要求也将继续贯彻，似乎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一切如故[7]。
在离婚冷静期内夫妻尚未正式解除婚姻法律关系，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还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在

离婚冷静期内夫妻双方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其原有的权利与义务应该受到相应地限制，立法应当明

确离婚冷静期内夫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关于夫妻人身关系变动的问题上，需要明确两点：1) 在
离婚冷静期期间免除双方的同居义务。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原先的住所里生活，但有权选择居住在不同房

间。当离婚当事人有属于自己的住所且没有需要抚养的子女时便可选择不再居住在原住所。值得注意的

是，在法律上取消双方的同居义务并非严格禁止双方同居，假如夫妻双方在冷静期内和好，也可以继续

同居。2) 在离婚冷静期内离婚申请人尚未正式离婚，当事人之间互相负有夫妻忠实义务。如果离婚当事

人在离婚冷静期内不再履行忠实义务极易被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6. 总结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西方追求婚姻的幸福、自由和平等理念的传入我国，加上城市化和工业

 

 

2《法国民法典》第 230 条规定，“夫妻双方在结婚后 6 个月内，不得相互同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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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飞速发展弱化了家庭的功能，使得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人们不再将婚姻看做是神圣的、高

洁的事情，当他们在婚姻中体会不到幸福感的时候，就会选择逃出婚姻的“围墙”。相对于老一辈，当

代年轻人更注重婚姻质量，一些年轻夫妻经常会因生活琐事出现矛盾摩擦时，轻率地选择离婚。为改善

上述的离婚现象，离婚冷静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但是离婚冷静期的条文以及实施等方面还存在

诸多不完善之处，为推进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积极效用，改善其存在的不足，我们还需考察域外国家有关

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并借鉴其优良经验。通过不断完善离婚冷静期制度，更好地保护家庭成员的利益，维

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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